
（４）起落架着陆全系统集成：公司以刹车盘（副）技术为基础，逐步向飞机
机轮、刹车控制系统、起落架着陆全系统延伸，已具备独立完成飞机着陆全系
统设计、制造及试验验证能力的集成优势。

３、系统集成优势，形成跨度纵深的产业链综合竞争力
公司主要从事军、 民两用航空航天飞行器起落架着陆系统及坦克装甲车

辆、高速列车等高端装备刹车制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系军工领域高端
装备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报告期
内，公司产品主要为飞机刹车控制系统及机轮、刹车盘（副）等，产品广泛应用
于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军贸机、直升机、航天高空飞行器及坦克装
甲车辆等重点军工装备，也可应用于民用航空、轨道交通领域。 公司主要客户
包括军方及航空工业的各大主机厂，公司刹车制动产品配套军机型号多、种类
齐全且配套级次高。

由于公司生产的飞机刹车制动产品关系到飞机起飞、降落及滑跑安全，其
特性是具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属于耗材类产品。公司产品除向航空工业的主机
厂定点配套外，还以备品备件的形式向军方直接供货。公司凭借优异的产品质
量及售后服务，得到了军方及主机厂客户的广泛好评。

公司以刹车盘（副）为基础，逐步向飞机机轮、刹车控制系统、起落架着陆
全系统延伸，并朝着集成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公司具备独立完成飞机起落
架着陆全系统设计、 制造及试验验证能力的集成优势， 实现了从零部件供应
商、材料供应商向系统供应商、整体方案解决商的跨越式转变，能够为军工航
空领域提供全系列刹车制动产品，形成跨度纵深的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系统集
成优势明显。

４、军工先发优势，具有优质的客户资源和齐备的行业资质
由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军方对相关产品的研制企业实行严格

的许可制度，为新进入企业设立了较高的资质门槛。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
刹车制动领域， 是较早获得军方及行业主管部门颁发从事军工业务相关许可
资质的民营企业之一。 此外，公司还获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颁发《零部件制造
人批准书》、《维修许可证》等民航资质，具有齐备的行业资质。

航空机载设备行业尤其刹车制动领域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需要较
长时间的技术和市场的储备和积累，为新进入企业设立了较高的技术门槛。刹
车制动产品作为飞机的着陆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着飞机的起飞和着陆安
全，具有技术难点多，设计能力水平要求高的特点。 公司核心产品在国内军机
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已定型的产品列装在多种型号的歼击机、轰炸机、运输
机、教练机、军贸机等重点军工装备，先发优势明显，公司潜在竞争者很难在短
期内与先发者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竞争。

作为具备从事军工业务资质的企业，公司军品科研生产资质齐全，能直接面
向军方销售，具有军工先发优势。军工产品对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非常高，
军工企业要经过长期、良好的应用和服务才能取得军方客户的信任。 武器装备一
旦列装部队后，即融入了相应的装备或设计体系，为保证国防体系的安全和完整，
保持其战斗能力的延续和稳定，军方不会轻易更换其主要装备的配套产品，并在
其后续的产品日常维护与维修、技术改进和升级、更新换代、备件采购中对该产品
的供应商存在一定的技术和产品依赖，形成“科研、购置、维修一体化”的装备供应
体系。 因此，产品一旦对客户形成批量供应，可在较长期间内保持优势地位。 公司
主要客户包括军方及航空工业的各大主机厂，具有优质的客户资源。

五、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主要的固定资产为办公及开展经营活动所使用的生产设备、 试验设

备等，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的固定资产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４，４３２．８０ ３３４．１４ ４，０９８．６６ ９２．４６％
生产设备 ６，５４８．０７ ３，８３８．７６ ２，７０９．３１ ４１．３８％
试验设备 ７，０５１．１５ ６，３５５．５９ ６９５．５６ ９．８６％
运输设备 ５４９．６３ ４１８．１４ １３１．４９ ２３．９２％
电子及办公设备 ３２５．９３ ２９１．５６ ３４．３７ １０．５４％
合计 １８，９０７．５７ １１，２３８．２０ ７，６６９．３８ ４０．５６％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摩高科拥有十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
权人

房产证号 房屋座落 房屋用
途

权利性
质

建筑面积（㎡） 使用期限 取得
方式

他
项
权
利

１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０号

正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邦秀路以北、赵普大
街以东 （４＃起落架维修
车间）

车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３，１３１．１２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２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１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变电所

变电所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９００．６３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３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２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８＃检测中
心车间）

车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１，９６２．３８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４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３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３＃机加工
车间）

车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２，７７９．５３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５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４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１＃烧结高
温热处理车间）

烧 结 高
温 热 处
理车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３，３９５．６１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６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５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１７＃锅炉
房）

锅炉房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３５９．３５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７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６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１５＃综合
楼）

综合楼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１，９６０．５８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８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７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２＃沉积炉
车间）

沉 积 车
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３，３６７．０５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９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８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９＃机加工
车间）

机 加 工
车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１，１４３．２８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１０ 北摩
高科

冀 （２０１８） 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０００５８９９号

正定高 新技术 产业 开
发区 ， 邦秀路以北 、赵
普大街以东 （１０＃混压
烧车间）

混 压 烧
车间

出让 ／
自建房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 房屋建
筑面积：１，１４２．４６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起 至
２０６７．０４．０５止 自建 无

（二）发行人的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

用权、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１、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发行人拥有的注册商标取得时间和方

式如下：

２、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共拥有１宗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证书编号 土地位置 用途 权利

性质 面积（㎡） 使用期限

１ 北摩
高科

冀（２０１７）正定
县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１１８７号

正定高新园区北
区，邦秀路以北，
赵普大街以东

工业用
地 出让 １０３，０１２．９２ ２０１７．４．６－２０６７．４．５

３、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拥有８项国防专利及５０项普通专

利。
４、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的软件著作权

证书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著作权名称 登记号 登记日期

１ 北摩高科 数字式防滑刹车控制模块软件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８１２９１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
２ 上海凯奔 凯奔飞机胎压检测系统管理软件Ｖ１．０ ２０１８ＳＲ３３３６３２ ２０１８．０５．１４

５、域名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取得了国际域名注册证书，具体

如下：
序号 域名注册人 域名 登记号 登记日期

１ 北摩高科 ｂｊｇｋ．ｃｏｍ ２００４．８．３ ２０２６．８．３

６、生产资质情况
公司已取得军方及行业主管部门对从事军工配套业务相关许可和认证，

合法开展军工相关配套业务。 同时，公司已取得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铁路产
品认证证书、ＩＲＩＳ（国际铁路行业标准）认证、维修许可证、铁路产品试用证书
等认证证书。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军、 民两用航空航天飞行器起落架着陆系统及坦克装甲车

辆、高速列车等高端装备刹车制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及服务
包括飞机刹车控制系统及机轮、刹车盘（副）等；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淑敏控制的其他企业为摩擦厂，其经营范围为：制
造加工粉沫摩擦材料及出租自有房屋。报告期内，摩擦厂实际仅从事房产出租
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１）从关联方租赁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摩擦厂 租入厂房、办公楼 协商定价 ３６８．２５ ５５２．３８ ５５２．３８

公司与摩擦厂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３１日签订了《厂房及办公楼租赁补充协议》，约定
租赁面积调整为２８，００４．７５平方米，年租金为５８０万元（含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公
司与摩擦厂签署了《经济补偿协议》，原租赁协议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终止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向摩擦厂租入厂房、办公楼的租金为双方协商确定，定价
依据为成本及合理利润率，测算分析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公式 ２０１７年

资产原值 Ａ ８，６５４．１６
残值率 Ｂ ５％
摊销年限（年） Ｃ １５．００
月折旧额 Ｄ＝Ａ×（１－Ｂ） ／ Ｃ ／ １２ ４５．６７
转让资产面积 Ｅ ３４，６５５．５０
租回面积 Ｆ ２６，６５５．３３
测算租回月折旧 Ｇ＝Ｄ×Ｆ ／ Ｅ ３５．１３
当年租赁月份 Ｈ １２．００
测算租回的成本 Ｉ＝Ｇ×Ｈ ４２１．５７
２０１７年增加租赁面积 — １，３４９．４２
增加租赁部分的价值 Ｊ ６００．００
新增部分的使用年限 Ｋ １０．００
残值率 Ｂ ５％
测算新增的月折旧 Ｌ＝Ｊ×（１－Ｂ） ／ Ｋ ／ １２ ４．７５
租赁使用月份 Ｈ １２．００
测算新增租回的成本 Ｌ ５７．００
租出总成本 Ｍ＝Ｉ＋Ｌ ４７８．５７
合同约定的年租金 Ｎ ５８０．００
摩擦厂税后租金收入 Ｏ＝Ｎ ／ １．０５×Ｈ ／ １２ ５５２．３８
摩擦厂的利润 Ｐ＝Ｏ－Ｍ ７３．８１
利润率 Ｑ＝Ｐ ／ Ｍ １５．４２％

注：新增租赁房屋为起落架实验室，预计总价值６００万元，为钢结构厂房，
折旧年限为１０年。

综上所述，公司租用摩擦厂的厂房、办公楼，系以租赁成本加算约１５％的
利润回报作为租金的定价依据，租赁价格的确定具有合理性。

此外，通过赶集网、久久厂房网等互联网网站检索厂房租赁信息，查询到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周边地区厂房租金价格范围如下：

结构类型 租赁面积（㎡） 租金范围（元 ／ ㎡ ／ 天） 年租金估算（万元）

钢混结构 ９，６６９．５９ ０．７０—２．００ ２４７．０６－７０５．８８
钢结构 １７，２０７．０６ ０．３５—１．４０ ２１９．８２－８７９．２８
砖混结构 ９８８．６９ ０．２７—１．５０ ９．７４－５４．１３
棚房注 １３９．４１ — —

合计 ２８，００４．７５ — ４７６．６２－１，６３９．２９
注：公司租赁摩擦厂厂房中棚房面积占租赁总面积不足０．５％，且该棚房构

造简易，仅用于车棚及杂物仓储使用，参照市场惯例常作为附属设施使用，故
在此租金测算过程中未计提对价。

根据公司租赁摩擦厂的厂房、办公楼不同结构类型的面积，以及不同结构
类型对应的厂房租金市场价格，计算公司租用的厂房、办公楼的预计年租金为
４７６．６２万元至１，６３９．２９万元。 公司目前厂房及建筑物年租金为５８０万元（含税），
该关联租赁价格公允，处于市场同类型厂房租赁价格中较低水平，租金合理性
说明如下：Ａ、关联房产租赁价格系以成本加成方式进行的定价，摩擦厂１５％左
右的利润率水平公允合理；Ｂ、网络检索所查询的公开价格通常略高于实际租
赁价格、且市场出租房产多为两证齐全的厂房，而租赁摩擦厂房产无房产证，
租赁价格应在同类型厂房及建筑物基础上存在折扣；Ｃ、租赁房产定向用于刹
车制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专一性与排他性特点，无公开受众市场，
流动性较低，故交易价格低于同类型房产。

（２）向关联方采购服务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北京完美空间 采购住宿服务 市场定价 ５１．０６ ５６．５１ １４．１４

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向关联方北京完美空间采购服务的情况， 不存在向
关联方销售的情形。 采购内容主要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于辛庄路由北
京完美空间经营的７天快捷酒店的住宿服务。 交易价格按照７天快捷酒店金卡
会员标准，以酒店当日市场价格的８．８折计算而来。

①关联采购的交易背景、用途及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规模不断增长，对外接待需求日益增加；加之公司近

年来寻求资本市场融资积极推进首发上市事宜， 相关中介服务机构人员的住
宿需求进一步催生公司住宿服务需求的增长。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于辛庄路的７天快捷酒店因其位于公司正门附近，距
离公司路程较近，住宿价格合理且周边餐饮等服务配套较为齐全，公司将其作
为对外接待的主要酒店，预计未来将继续采购该酒店的住宿服务。

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交易金额的真实准确性和关联采购占关联方同期
采购金额的比例

该关联交易的价格以酒店每日公布的住宿标准费用为基准确定， 因公司
作为该酒店的长期优质客户，公司享受金卡优惠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根据 《北京完美空间国际商务会馆有限公司关于向北摩高科提供住宿服
务情况的说明》，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住宿服务占关联方同期住
宿服务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３．１９％、１１．４７％和１０．０６％。

公司在采购该酒店服务时， 双方约定每日对账确认交易金额的真实、准
确，每月进行价款结算，自合作至今双方价款结算正常，未发生纠纷争议的情
形。

③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等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基于公允价格采购住宿服务，是公司在交通便利

程度、价格水平和周边配套设施完备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是双
方基于互惠互利原则下进行的，不存在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情形。

（３）发行人关联方与销售客户、供应商的关联关系或重叠关系情况
报告期内，除招股意向书中“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三、关联方

及其关联关系”和“四、关联交易情况”披露的向关联方采购住宿服务外，发行
人关联方与发行人的销售客户、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重叠情形，不存在利
用体外资金循环虚构采购、销售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利用体外资金循环虚构采购、销售的情况，不存
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为发行人分摊成本、代垫费用等情形。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１）关联方资金往来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出：

高昆 ３７２．６５ ２０１５－１１－２７ ２０１７－１０－３１ 股东借款

①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拆出资金情况
Ａ、关联方资金拆出的原因、背景及资金用途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主要发生在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期内（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

公司进一步加强资金管控及规范运作能力，未再发生股东大额借款行为。
Ｂ、关联方资金拆借本金、利息偿还情况，相关方还款资金来源
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拆借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约定了借款利率，

２０１７年资金拆借利率为４．３５％。根据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和上述资金
拆借利率，２０１７年发行人应收资金拆借利息金额为１３．５０万元。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上述资金往来利息均已结清，陈剑锋和高昆还款资
金来源于股票理财清理资金。

②借款合同的签订、履行的审批程序，不存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粉饰业绩
的情况

发行人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２０１８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报告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对报告期内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补充确认，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确认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
中正常发生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
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
方的价格， 公司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了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资金拆借用途合法合规，且均已结算完毕，不存在纠纷或违法事项，
不存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粉饰业绩的情形。

除上述已经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往来外，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关联方资金
往来、非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③关联资金拆借的整改情况及内部控制的运行情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行人与关联方往来款项已全部清理完毕。 ２０１８年

度公司与关联方不存在资金拆借情形。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之日，２０１９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不存在资金拆借的情形。

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制定并执行了《资金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内部控
制制度》和《债权债务管理制度》等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在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先后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和程序、股东大
会及董事会关联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发行人将严格
遵照执行；公司建立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
用，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批准程序的合规性，保
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执行关联交
易基本原则、决策程序、回避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以
及等价有偿的基本商业原则，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避免关联交易损
害发行人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为避免、减少和规范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
淑敏及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陈剑锋分别向公司出具了 《减少
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 承诺和保证：“（１）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北
摩高科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２）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北摩高科之间产生关联交
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
确定；（３）本人将严格遵守北摩高科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
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北摩高科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４） 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北摩
高科利润，不会通过影响北摩高科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５）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给北摩高科造成的全部损失。 ”

（２）向摩擦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取得沙河厂区所占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的经营管理权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召开董事会并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关于终止与北京摩擦材料厂的关联租赁并对北京
摩擦材料厂进行补偿的议案》，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摩擦厂召开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与北摩高科关联租赁并
同意由北摩高科对摩擦厂进行补偿的议案》。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公司与摩擦厂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经济补偿协议》，协
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终止《沙河厂区租赁协议》；经双方协
商一致，北摩高科向摩擦厂一次性补偿１，７２２万元以补偿摩擦厂因购买沙河厂
区建筑物、沙河厂区经营管理权终止、租赁协议终止所造成的损失；截至本招
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北摩高科已取得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关于北摩高
科有权使用及管理经营沙河厂区所占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授权， 北摩高
科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与北摩高科关联租赁并同意由北摩高科对
摩擦厂进行补偿的议案》，《经济补偿协议》已生效，北摩高科已依据《经济补偿
协议》向摩擦厂支付全部经济补偿金。

鉴于摩擦厂２０１６年从北摩高科公司购入房产之目的系为北摩高科完善房
产手续需要，且摩擦厂含有集体共有股成分，补偿金额的确定应在不损害摩擦
厂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公允定价；基于此，上述北摩高科向摩擦厂支付的补偿金
额系按照摩擦厂房产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北摩高科已支付的租金后的净额加计
４．３５％的资金成本计算确定，补偿金额的确定公允合理。

３、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１）应付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摩擦厂 － １００．００ －
小计 － １００．００ －

注：２０１８年末余额系公司向摩擦厂支付商业承兑汇票，该汇票尚未到期解
付，应收票据及相应的应付账款未予终止确认所致。

４、向关联方人士支付报酬
报告期内，本公司支付给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报酬之

明细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之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情况”的情况。

５、关联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向摩擦厂出售厂房和办公楼，系为完善土地证和房产证的办证手续，

出售价格以及后期回购价格的约定均系参考实际成本进行定价， 关联租赁价
格以租赁成本加合理利润回报作为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了房屋折旧成本以及
摩擦厂的收益利润水平，结合周边出租房产定价和该厂房建筑物特点，交易定
价合理，未损害交易双方利益。

公司向摩擦厂租入厂房和办公楼的租金系参考摩擦厂房产折旧、 税费及
管理费用总成本协商确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产生不利影响。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公司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７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名，设董事长１名。公司董事由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公司董事选聘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王淑敏 董事长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陈剑锋 董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刘 扬 董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郑 聃 董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于良耀 独立董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赵彦彬 独立董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潘玉忠 独立董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１、王淑敏
女，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身份证号

码为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１１０１＊＊＊＊，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０年４
月， 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建委系统干部；２００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 历任摩擦厂厂
长、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担任摩擦厂董事；２００３年５
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担任北摩有限执行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
任北摩有限董事长、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８年
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获北京市总工会颁发的“首都
劳动奖章”荣誉称号；２０１４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２、陈剑锋
男，１９６０年５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身份证号码为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００５２３＊＊＊＊，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 １９８３年６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历任摩擦厂技术员、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担任摩擦厂董事；２００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担任北摩有限副总经理；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董事、副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年获北京市总工会颁发的“首都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３、刘扬
男，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身份证号

码为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２２４＊＊＊＊，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担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厂干部；１９８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历任摩擦厂工人、
计划调度员、生产科长、副厂长；其中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担任摩擦厂董事；
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担任摩擦厂董事长、 总经理；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６
月，担任北摩有限副总经理，其中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董
事；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４、郑聃
男，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历，身份证号为５２２１２２１９８２１０２６＊＊＊＊，住所为贵州省桐梓县。 ２００３年７月
至２００５年５月， 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旗第四小学支教教师；２００５年５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就职于北摩有限，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助理、总工程师助理、科
研中心副主任、 副总工程师；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 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９年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颁
发的“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２０１３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５、于良耀
男，１９７３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身份证号为

３７０７２２１９７３０４１８＊＊＊＊，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自１９９９年８月至今，在清华大
学担任高校教师，现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副研究员；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今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

６、赵彦彬
男，１９７２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身份证号为

１３２９３２１９７２０１０５＊＊＊＊，住所为北京市宣武区，１９９５年７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任
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助理经济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１年９月， 担任北京市
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担任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律
师、合伙人，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担任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
人，２００９年９月至今， 担任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２０１７年８月至
今，担任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

７、潘玉忠
男，１９７３年５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身份证号为

３７０１２５１９７３０５０４＊＊＊＊， 住所为山东省济阳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在读，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担任北京周林频谱
总公司内部审计，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 担任中经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
员，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担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２０１２年９月
至今，担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今，担任山东天鹅棉
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公司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１名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股东代表监

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公
司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公司监事选聘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闫荣欣 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夏青松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９年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张秋来 监事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１、闫荣欣
女，１９６８年８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身份证号码

为１３２４０１１９６８０８１９＊＊＊＊，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 １９９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担任摩擦厂财务人员，其中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担任摩擦厂监事，２００３年
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历任北摩有限财务部会计、 财务部副部长；２０１０年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审计部部长；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
监事会主席；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夏青松
男，１９７０年６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身份证号码

为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００６１６＊＊＊＊，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１９９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担任摩擦厂技术员；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担任摩擦厂监事；２００３年５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供应保障部副部长，其中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担任北摩有限监事；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供应保障部副部长、监事。

３、张秋来
男，１９６２年８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身份证号码

为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０８０３＊＊＊＊，住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８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 担任摩擦厂车间主任， 其中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担任摩擦厂监事；
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车间主任，其中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
月，担任北摩有限监事；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高级

管理人员。 目前公司共有６名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表：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选聘情况 任职期间

王淑敏 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陈剑锋 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刘 扬 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李荣立 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王 飞
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董事会秘书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刘 健 财务总监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聘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１、王淑敏
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简介”之“（一）公司董事”。
２、陈剑锋
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人员简介”之“（一）公司董事”。
３、刘扬
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人员简介”之“（一）公司董事”。
４、李荣立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男，１９６２年９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身份证号码为３７０６１１１９６２０９１７＊＊＊＊，住所为山东省烟台经
济技术开发区。 １９８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０年３月， 担任烟台市冶金新材料研究所工程
师；２０００年３月至２００５年６月， 担任烟台市恒立炭素材料厂厂长；２００５年６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历任北摩有限技术员、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其中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 担任北摩有限董事；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２０１３年获北京市总工会颁发
的“首都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５、王飞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女，１９８２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英国赫尔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身份证号码为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８２０２２３＊＊＊
＊，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担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行政事务
部副经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月，担任北京市国防工业办公室科研处干部；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担任北摩有限副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加入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现担任协会副会长。 ２０１４年获北京市“三八红旗奖
章”荣誉称号。

６、刘健
公司财务总监，男，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身份证号：３６０５０２１９８９１１３０＊＊＊＊，住所为江西省新
余市。 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就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广州分所，担任高级审计员；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就职于中资融信汉
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担任公
司财务总监。

（四）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１、陈剑锋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简介”之“（一）公司董事”。
２、李荣立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简历详见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简介”之“（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郑聃
公司董事、副总工程师，简历详见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简介”之“（一）公司董事”。
４、肖凯
公司副总工程师，男，１９８１年３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身份证号码为１１０２２８１９８１０３０９＊＊＊＊，住所为北京市
密云县。 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历任北摩有限技术员、主管工程师、副总工程
师；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９年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颁发
的“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５、杨昌坤
公司副总工程师，男，１９８４年７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身份证号码为１３０１２３１９８４０７２１＊＊＊＊，住所为江苏省
昆山市。 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９年４月，就职于昆山司普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担任
技术员、主管工程师；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历任北摩有限技术员、主管工程
师、项目经理助理、项目经理、副总工程师；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

八、发行人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００，１８４．３１ ８６，３７４．４９ ７６，９６２．２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１，６３７．２４ ２２，１３０．９２ １５，００３．０４
资产总计 １３１，８２１．５５ １０８，５０５．４１ ９１，９６５．３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１１０．１９ １２，１６８．０７ １０，７５９．８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１９７．５０ ５，３０７．５０ ５，４１７．５０
负债合计 １９，３０７．６９ １７，４７５．５７ １６，１７７．３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１２，５１３．８６ ９１，０２９．８４ ７５，７８７．９９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１，３７８．８０ ３３，１２７．５７ ２８，９９４．６６
营业利润 ２４，７９４．８５ １７，６３０．８４ １２，４７１．７５
利润总额 ２４，７９７．０３ １７，７５３．００ １２，３２５．８４
净利润 ２１，２２９．６９ １５，００１．７８ １０，３５１．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８７５．０１ １４，７１５．８５ １０，３１８．７７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８５８．１６ １１，８０３．２５ ６７２．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２２．６６ －７，５５１．６５ －１０，５４７．５９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０９１．７６ ２２，７７８．９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３５．５０ ３，１５９．８４ １２，９０３．３８

（四）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７．１０ ７．１０ ７．１５
速动比率（倍） ５．８９ ５．８３ ５．７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１４．６５％ １６．１１％ １７．５９％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２５，８０４．７７ １８，３６４．７７ １２，９８５．３０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０．９９ ０．９６ １．２１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８９％ １８．０１％ １８．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５４％ １７．６７％ １８．４０％

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８９ １．３３ １．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１．３２ １．０５ ０．０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１８ ０．２８ １．１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９．９９ ８．０８ ６．７３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等
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 － －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资产构成分析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２０１９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９１，９６５．３０万元、１０８，５０５．４１

万元和１３１，８２１．５５万元。 从公司资产构成来看， 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２０１９年末， 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８３．６９％、７９．６０％及７６．００％。 报告期内流动资产占比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正定
厂区的施工使得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其他非
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总体来看，公司的资产结构处于合理的范围。

２、负债构成分析
公司负债主要是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应交税费等正常经营负债，负债结

构合理，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资
产负债率为１４．６５％，公司保持较高的偿债能力，公司债务风险较低。

３、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７．１０ ７．１０ ７．１５
速动比率（倍） ５．８９ ５．８３ ５．７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１４．６５％ １６．１１％ １７．５９％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２５，８０４．７７ １８，３６４．７７ １２，９８５．３０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

注：公司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均无利息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资产负债率均保

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较小。
４、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占比较

小，充分反映了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飞机刹车控制
系统及机轮和刹车盘（副）的销售，２０１７年度至２０１９年度上述产品的收入合计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９５．６０％、９３．９９％和９６．４３％。

报告期内发行人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较大，报告期内，主营业务
成本中的直接材料占比分别为５６．５９％、５６．６７％及５８．６０％；直接人工占营业成本
比重分别为９．１７％、１２．８５％及１１．５１％；制造费用占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３４．２４％、
３０．４８％及２９．８９％，整体来说公司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占比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毛利贡献。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５、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６７２．００万元、１１，８０３．２５万元及１４，８５８．１６万元，与净利润的比率分别为６．４９％、
７８．６８％及６９．９９％，报告期内存在较大波动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收入规模扩张，
下游客户回款较慢，应收账款大幅增长所致。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及 ２０１９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１０，５４７．５９万元、－７，５５１．６５万元及－１２，８２２．６６万元。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主要是为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
别为１０，１１９．６９万元、７，３６８．２４万元及１２，６９４．５５万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２８，０１４．５６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３７２．６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２８，３８７．２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１，０９１．７６ ５，６０８．２４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合计 － １，０９１．７６ ５，６０８．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０９１．７６ ２２，７７８．９７

（六）股利分配政策
１、报告期内发行人利润分配政策

序号 制度名称 利润分配政策内容 审议通过或签
署日期

１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未特别约定利润分配政策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３

日签署

２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一六年六月）

第一百五十二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
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
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
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
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经股东大会决
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
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
分配的除外。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
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
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三条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
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
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
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按股份比例分
配。

２０１６年 ６ 月 ２６
日创立大会审
议通过

３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一七年九月）

同上

２０１７年９月６日
２０１７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４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一八年七月）

同上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
日２０１８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２、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现行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
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３、股利分配顺序
根据《公司法》和现行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股利分配顺

序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３、报告期股利分配情况
序号 会议 利润分配议案 利润分配内容 利润分配实

施情况

１

２０１７年
第二次
临时股
东大会

《关于公司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公司拟以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财务报告累计
未分配利润中的６，７００万元向公司现有全体股
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共分派现金股利
人民币６，７００万元。

于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利润分配
实施完毕

２
２０１７年
年度股
东大会

《关于公司２０１７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２０１７年度， 本公司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１０，０５７．７１万元；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后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计划 ，本年度不
做利润分配。

－－

３
２０１８年
年度股
东大会

《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２０１８年度， 本公司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１４，６０７．８０万元。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后，本年度不做利润分配。

－－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利润分配事项。
４、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
同享有。

５、本次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完成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利润分配的原则
①公司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情况；
②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

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③利润分配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主，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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